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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，純屬行政範圍，非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受損害者可比，不能按

照訴願程序提起訴願」等語，未就因公務人員身分所受行政處分之內

容分別論斷，涵義過廣，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於該解釋公布後，

依本院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，當然失其效力。至上開判例，有關軍人申

請停役退伍事件部分，並未涉及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，

與本件聲請意旨無關，不在解釋範圍。

釋字第二○二號解釋（75.2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，不在數罪併罰規定之列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九

十八號解釋闡釋在案，故裁判確定後，復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，前後之

有期徒刑，應予合併執行，不受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但書關於有期徒

刑不得逾二十年之限制。至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但書乃係就實質上

或處斷上一罪之法定刑加重所為不得逾二十年之規定，與裁判確定後

另犯他罪應合併執行之刑期無關，本院院字第六二六號解釋有關第五部

分，已無從適用。

受前項有期徒刑之合併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，其假釋條件不應較

無期徒刑為嚴，宜以法律明定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：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

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二十年。」

此乃指數罪併罰，定其應執行之刑，必以合於同法第五十條之規定為前

提，亦即須以一人所犯數罪均在裁判確定前者為條件。關於數罪併合處

罰之範圍，有以裁判宣告前所犯之罪為限者，有以裁判確定前所犯之罪

為限者，有以執行未完畢前所犯之罪為限者等立法例。民國十七年舊刑

法第六十九條係採第一例，現行刑法第五十條改採第二例，既已擯棄第

三例不予採用，自不能資為解釋法律之依據。

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，不在數罪併罰之列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九十八



釋字第二○三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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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解釋闡釋在案，若於裁判確定後，復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，既

與前述定執行刑之規定不合，即應與前一確定裁判之刑，合併執行，自

不受首開不得逾二十年之限制。否則，凡經裁判確定應執行徒刑二十年

者，即令一再觸犯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之罪，而猶得享無庸執行之寬

典，有違一罪一刑之原則，對於公私法益之保障及社會秩序之維護，顯

有未週，且與公平正義之旨相違背，殊非妥適。

至刑法第三十三條 第三款規定有期徒刑為「二月以上，十五年以

下。但遇有加減時，得減至二月未滿，或加至二十年。」乃係對於實質

上或處斷上一罪之法定刑加重所為不得逾二十年之限制，與裁判確定

後另犯他罪應合併執行之刑期無關。

綜上所述，本院院字第六二六號解釋有關第五部分，已無從適用。

惟有期徒刑，本較無期徒刑為輕，受有期徒刑之合併執行而有悛悔實

據者，為貫徹教育刑之目的，其假釋條件，自不應較無期徒刑為嚴，宜

以法律明定之。

釋字第二○三號解釋（75.2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台灣省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臺灣省

省縣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遴用辦法，其第五十二條關於各學校對於聘

約期限屆滿不續聘之教員，應開具名冊，敘明原由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備查之規定，旨在督促學校對教員之不續聘，應審慎辦理，與憲法

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台灣省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台灣省

省縣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遴用辦法，其第五十二條規定：「專科以上學

校及中小學對於聘約期滿之教員不予續聘者，應開具名冊，敘明原由，

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」，此乃學校對於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員不

予續聘之程序，其明示應列冊並敘述如何不為續聘之原由，向主管上級




